
節錄自香港法例第二零一章防止賄賂條例第七及十二條
七.
與拍賣有關的賄賂
(1)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他人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人在任何由公共機構或代公共機構舉行的拍賣中不作競投或曾經不作競投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人在該類拍賣中不作競投或曾經不作競投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2)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在任何由公共機構或代公共機構舉行的拍賣中不作競投或曾經不作競投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在該類拍賣中不作競投或曾經不作競投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十二.
罪行的罰則
(1)
除第3條所訂罪行外，任何人犯了本部所訂罪行，可遭處罰如下-

(a)
一經循公訴程序裁定-

(i)
犯了第10條所訂罪行者，款$1,000,000及監禁10年；
(ii)
犯了第5或6條所訂罪行者，款$500,000及監禁10年；及
(iii)
犯了本部所訂其他罪行者，罰款$500,000及監禁7年；及（由1987年第50號第3條代替）
(b)
一經循簡易程序裁定-

(i)
犯了第10條所訂罪行者，罰款$500,000及監禁3年；及
(ii)
犯了本部所訂其他罪行者，罰款$100,000及監禁3年，（由1987年第50號第3條代替）
此外，法庭須命令該人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將所收取的利益款額或價值，或該款額或價值中由法庭指明的部分付予法庭所指示的人或公共機構。（由1980年第28號第5條修訂）
(2)
任何人犯了第3條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0及監禁1年，法庭並須命令該人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將所收取的利益款額或價值，或該款額或價值中由法庭指明的部分付予官方。（由1974年第9號第4條修訂；由1980年第28號第5條修訂）
(3)
對於未能就所獲取的金錢資源或財產向法庭提出圓滿解釋而被裁定犯了第10(1)(b) 條所訂罪行的人，法庭除可根據第(1)款處以刑罰外，亦可命令該人將以下款項付予官方---（由1974年第9號第4條增補）
(a)
一筆不超過該金錢資源款額的款項；或
(b)
一筆不超過該財產價值的款項。
(4)
根據第(3)款作出的命令可採用與高等法院民事審裁的判決同樣的強制執行方式予以強制執行。（由1974年第9號第4條增補。由1998年第25號第2條修訂）
(5)
凡第10(1)(b)條所訂罪行的犯罪事實是在1974年2月15日之前前發生者，可就該罪行根據第(3)款作出命令。（由1980年第61號第2條增補）
